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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停辦理過戶登記手續 

 

香港電燈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局（「董事局」）於二零一零年三月

三日建議派發截至二零零九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末期股息，每股港幣一元

四角九分。末期股息如在二零一零年五月六日（星期四）舉行的股東週年大會

上獲批准，將於二零一零年五月七日派發予在二零一零年五月六日已登記在股

東名冊之股東。 

 

本公司將由二零一零年四月二十九日（星期四）至二零一零年五月六日（星期

四）（首尾兩日包括在內）暫停辦理股票過戶登記手續。凡擬獲派發末期股息

或擬親自出席於二零一零年五月六日（星期四）舉行的股東週年大會（或其延

會）及於會上投票者，務須於二零一零年四月二十八日（星期三）下午四時三

十分前，將過戶文件連同有關股票送達股權登記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

司，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一百八十三號合和中心十七樓一七一二至一七

一六室。 
 
 

 承董事局命  
公司秘書 

黃莉華  
 
香港，二零一零年四月七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董事為：  
 
執行董事 ： 霍 建 寧 先 生 （ 主 席 ）、 曹 棨 森 先 生 （ 集 團 董 事 總 經 理 ）、

周 胡 慕 芳 女 士 （ 亦 為 霍 建 寧 先 生 及 陸 法 蘭 先 生 之 替 任

董事）、甄達安先生、甘慶林先生（其替任董事為陳來順

先 生 ）、 李 澤 鉅 先 生 、 麥 堅 先 生 、 陸 法 蘭 先 生 、 尹 志 田

先生及阮水師先生。  
 

非執行董事  ： 夏佳理先生、李蘭意先生及麥理思先生。  
 

獨立非執行董事  ： 顧浩格先生、佘頌平先生及黃頌顯先生。  
 




